申請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檢核表（甲級）
公司名稱：                                
固定營業場所：                            （應具備條件）
· 1.電信工程業登記執照申請書（如附件三）。
·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經濟部或縣市政府核發之公司函、□公司之申請登   記表或變更登記表、□營利事業登記證、□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3.專任電信工程人員符合第五條規定資格之證明文件影本。
僱有符合下列第一目資格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至少一名、第二目之專任電信工程 

人員至少一名、第三目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至少二名：
  3-1□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或甲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職類技術士。
 （              等     人）        
3-2□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乙級以上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
乙級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

      （              等     人） 
3-3□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程技師、資訊技師、丙級以上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
丙級以上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
（              等     人）
· 4. 專任電信工程人員             等       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 5. 專任電信工程人員             等       人受僱同意書。
（如附件二、親自簽名）
□ 6. 請代理人辦理需附代理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 以上所有文件皆須蓋公司大小章(證件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
· 7.經審查符合者，收取證照費900元，發給登記執照，並請其於一個月內加入公會。
    註：一、依電信工程業管理規則第十條：高級電信工程人員及電信工程人員資格取得與 

管理辦法第四條所稱之高級電信工程人員或第五條所稱之電信工程人員，自本規則
施行之日起，五年內（至103年3月31日止）均得替代乙或丙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或網路架設職類技術士資格之專任電信工程人員，受僱於電信工程業。
     二 、於99年12月31日前辦理登記，得免審查營業項目、資本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三、以郵寄方式申請者經審查合格後，將以電話通知親臨繳交執照費900元及領照。
